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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進課程：解密秦朝》 

主持：馮天樂博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黃好婷 

 

第十三講：始皇創制 

引言 

公元前 221 年，秦王政滅齊，六國畢併，四海歸一。這場歷時十載的統一戰爭，終結了自春秋以降五百

餘年的諸侯割據局面，一個亙古未有的龐大王朝由此誕生。然而，王朝的建立不僅是軍事征伐的完結，

更是制度創新的開端。面對「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

遼東」（《史記·秦始皇本紀》）的遼闊疆域，如何治理這片廣土眾民，成為秦始皇面臨的空前挑戰。 

 

秦王朝的應對之道，是以秦國自商鞅變法後形成的政治體制為藍本，創立了以皇帝為最高統治者的中央

集權制度。這一制度創新的核心，在於將戰國時代，列國競相探索的富國強兵之術，轉化為大一統王朝

的常態治理架構。從皇帝制度的確立，到三公九卿的建制；從郡縣制的全面推行，到書同文、車同軌、

度同制、行同倫的標準化工程，秦始皇以其驚人的政治魄力，在短短數年間完成了一套涵蓋政治、經

濟、文化諸領域的制度建構。 

 

這套制度為此後兩千餘年的中國帝制時代奠定了基本範式。本講將系統考察秦始皇鞏固統一的各項制度

創設，探討其對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積極貢獻，同時剖析秦政之失，揭櫫秦朝二世而亡的深層原因。 

 

一、皇帝制度：集權的政治象徵 

1. 名號更革： 

從「王」到「皇帝」西周時期，「王」是專指周天子的稱號，諸侯國君分別享有公、侯、伯、子、男五

等爵位。進入戰國，原有的政治秩序被打破，周王威權日益衰微，各諸侯國君紛紛僭越稱王。公元前

334 年，魏惠王與齊威王在徐州稱王，開啟諸侯相互承認王號的先例。其後，秦、韓、燕、趙、中山等

國相繼稱王，天子與諸侯的名分界限日趨模糊。 

 

公元前 288 年，秦昭王與齊湣王曾有過一次更大膽的嘗試——秦昭王自稱「西帝」，尊齊湣王為「東

帝」。這是秦國首次嘗試稱帝，雖因列國反對而很快取消，卻已昭示秦國君臨天下的政治抱負。 

 



待秦滅六國實現統一，秦始皇認為自己「德兼三皇，功過五帝」，繼續沿用「王」的稱號已無法彰顯其

曠世功業。經過慎重考量，他決定兼採傳說中「三皇」與「五帝」的尊號，自稱「始皇帝」。這一創制

的政治意涵深遠： 

•以「皇帝」取代「王」，意味著秦國君主不再僅僅是諸侯之長，而是凌駕於此前一切名號之上的天下

共主。 

•「始」字的選用，寄託著「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史記·秦始皇本紀》）

的政治理想，體現了秦始皇對王朝永續的期許。 

•取消周代以來的諡法，認為「死而以行為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同上），強化了皇

帝生前死後的絕對尊嚴。 

 

2. 尊號的制度化表達 

皇帝制度的確立，不僅在於名號更易，更在於形成一套彰顯唯我獨尊的制度規範。秦始皇命博士制定一

套朝堂禮儀和文書制度，但必須是尊君抑臣的：皇帝的命令稱為「制」和「詔」；此前任何人的印章皆

可稱「璽」，此時只有皇帝的印章方可稱「璽」；第一人稱「朕」，原本並非君主專用，至此成為皇帝

獨享的自稱。這套規範的政治功能，在於塑造皇帝的絕對權威。誠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天

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皇帝總攬全國政治、軍事、

財政、司法等一切大權，政事不論大小，最終皆由皇帝裁決，真正做到「法令由一統」。這種高度集權

的君主專制模式，成為此後中國兩千餘年帝制時代的基本政治架構。 

 

二、官僚體制：從中央到地方的治理網絡 

 

1. 三公九卿：中央權力中樞 

天下廣大，皇帝無法一人獨治。為此，秦始皇建立了一套龐大的官僚機構，在皇帝駕馭之下處理國家各

類政務。在中央，皇帝之下設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後世習稱「三公」：丞相為「百官之長」，主管

行政事務；太尉掌軍事；御史大夫司監察，同時作為丞相之副，參與機要。三分權力，相互制約，最終

統於皇帝。 

 

三公之下設九卿，分管各項具體政務：奉常掌宗廟禮儀；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太

僕掌輿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外交及民族事務；宗正掌皇室親屬；治粟內史掌國家財政；少府掌皇室

財政及山海池澤之稅。這套機構分工明確，職責清晰，形成了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央決策與執行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秦代官僚體制呈現出鮮明的「法治」特徵。睡虎地秦簡等出土文獻顯示，秦對各級官吏

的職責、權限、考核、獎懲皆有詳細的法律規定。這種官僚制度的法律化，確保了國家機器的高效運

轉，也為後世王朝提供了制度藍本。 

 

2. 郡縣制：地方治理的革命性變革 

秦始皇改變了整個地方行政體制——徹底廢除分封制，將郡縣制推行於全國。這一決策並非沒有爭議。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博士淳于越建議效法周代，分封子弟功臣，認為「事不師古而能長

久者，非所聞也」。丞相李斯當即駁斥，指出「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史記·秦始皇

本紀》），強調時代不同，治理方法亦應改變。 

 

秦始皇採納李斯之議，堅持郡縣制。秦代地方行政體制分郡、縣、鄉三級。郡設守、尉、監：郡守為一

郡最高長官，總攬行政、司法、財政、軍事；郡尉協助郡守掌管軍事；郡監掌監察，直屬中央御史大

夫。郡之下設縣（少數民族地區稱「道」），縣的長官按戶口多寡稱令（萬戶以上）或長（萬戶以

下）；另設縣丞掌文書、倉獄，縣尉掌軍事、治安。縣下設鄉，鄉有三老掌教化，嗇夫掌賦稅、訴訟，

游徼掌治安。鄉下設里，里設里典；里中五家為「伍」，設伍老，彼此監督，互相擔保。 

 

另設亭，有亭長掌治安。這套從中央直達縣鄉里的行政系統，在世界行政史上堪稱創舉。它以中央任免

的職業官吏，取代了世襲貴族對地方政權的壟斷；以垂直管理取代了分權自治，確保中央政令暢通無

阻；以嚴密的法律規範各級官吏的職責權限，實現了行政的標準化與制度化。此後中國古代兩千餘年，

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基本沿襲了這一模式。 

 

【學術補充】 關於「分天下以為 36 郡」的時間，據錢大昕、王國維、譚其驤等學者考證，36 郡可能是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後的數字，因嶺南三郡（桂林、南海、象郡）設於三十三年，九原郡

亦在後期。若二十六年已稱「南至北嚮戶」，則 36 郡應為後期調整後的數字，學界對此尚有爭議。 

 

三、鞏固統一的標準化工程 

1. 名田制度與土地規劃 

農業時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源。秦王朝對土地擁有最高控制權，編戶齊民耕種的土地在名田制框

架下由國家授受，受田者承擔相應租賦徭役。這是推行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也是國家向編戶

齊民徵收田租賦稅、徵發徭役的基本保障。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田畝面積大小不一，有 160 步、200 步、240 步等不同標準。秦統一後，為方

便田租徵收，在全國推行秦國 240 步為一畝的標準，同時明確田畝規劃、封埒設置，嚴禁私自移動地界

標誌。這項措施不僅實現了土地面積計量的標準化，更重要的是，將國家對土地的控制權落實到基層，

強化了中央對農業生產的干預能力。 

 

2. 書同文：文字統一的深遠意義 

戰國時期，「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許慎《說文解字·

敘》）的現象十分普遍。各國文字字形差異明顯，對統一後的國家治理造成極大障礙——特別是官府文

書的上行下達和發布執行國家的政令。秦始皇採納李斯建議，下令統一文字，以秦國文字為基礎，對字

形進行整理，確定小篆為標準字體，命李斯編寫《倉頡篇》、趙高編寫《爰歷篇》、胡毋敬編寫《博學

篇》，作為標準課本頒行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社會上還流行著一種較小篆更為簡易的書體——隸書。從各地出土的秦代簡牘文

書、律令來看，實際行政文書多以隸書書寫。這說明文字統一是務實的：既有官方的標準字體，也允許

更便於書寫的實用字體存在。文字統一對國家治理的意義難以估量：它打破了地域隔閡，促進了各地區

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對此後中華民族的融合與中華文化的延續產生了深遠影響。 

 

3. 度同制：度量衡的統一 

戰國時期，各國度量衡制度極不一致。以量制為例，秦以升、斗、斛（石）為單位，採用十進制；齊國

則有豆、區、釜、鐘等多種單位，進制混亂。統一之後，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頒布詔書，

在全國推行秦的度量衡標準，製作頒行標準器，並設立機構，每年檢查校正生產和商業活動中使用的度

量衡。 

 

迄今為止，原秦國以外的許多地方，均出土過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的秦權、秦量。這些實物證據表

明，秦始皇在全國成功推行了統一度量衡制度。度量衡的統一，不僅便利了國家賦稅的徵收，也促進了

國內商業貿易的發展，加強了各地區的經濟聯繫。 

 

4. 幣同制：貨幣體系的統一 

戰國時期，商品經濟發展迅速，客觀上需要統一的貨幣體系。但當時各國貨幣種類繁多，形制、輕重、

大小各不相同：齊、燕等地用刀幣，三晉用布幣，楚國用蟻鼻錢，秦用圜錢。貨幣的不統一，嚴重影響

了區域間的商品流通。 



秦滅六國後，廢止六國舊幣，推行黃金和銅錢兩種貨幣：黃金為上幣，以鎰（二十兩）為單位；以秦國

舊行的圓形方孔銅錢為下幣，鑄文「半兩」，重如其文。圓形方孔的設計，既便於穿繩攜帶，也暗含

「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念，成為此後兩千餘年中國銅錢的基本形制。貨幣統一結束了戰國以來貨幣混亂

的局面，為全國範圍的經濟交流創造了條件。 

 

5. 車同軌：交通體系的標準化與道路建設 

戰國時期，各國互設關卡，車軌寬窄不一，嚴重阻礙了各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統一以後，秦

始皇下令拆除六國之間人為設置的川防障礙，規定車同軌——所有車輛兩輪之間的距離一律改為六尺。

更為重要的是，以咸陽為中心，秦修建了通往全國各地的交通幹線網絡。馳道向東通往燕、齊，向南通

往吳、楚，路面夯築堅實，道旁植樹，規格統一。為了便於兵員輸送和後勤補給，加強對北方匈奴的防

禦，秦修築了從甘泉宮直達九原的「直道」——據《史記·蒙恬列傳》記載約「千八百里」，合今約七

百餘公里。 

 

這條軍事通道穿越陝北高原和鄂爾多斯沙漠，工程極為艱鉅，考古實測道路遺跡約 750 公里，證實了文

獻記載的可靠性。在征服南越後，秦開通了穿越五嶺的「新道」（又稱「越道」）；在西南邊境，修築

了通往雲南高原的「五尺道」。這些道路的修建，把全國各大城市和經濟中心聯繫起來，使內地和邊疆

連為一體，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對國防安全，都發揮了重大歷史作用。誠如《漢

書·賈山傳》所言：「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

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其工程之宏偉，由此可見一斑。 

 

四、對六國舊地與邊疆的控制 

 

1. 打擊六國貴族勢力 

秦在兼併六國的過程中，隨時將所滅之國的貴族及豪強或是殺戮，或是遷徙到邊遠之地。完成統一之

後，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又「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史記·秦始皇本

紀》），進一步加強對他們的控制。六國貴族和豪富是秦王朝地方政權的潛在威脅，將其遷離本土，可

以削弱其社會影響力，便於監控管理。秦始皇還下令沒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毀後鑄成 12 個金人

（銅人），各重千石（此重量或有誇張，或「石」為虛指），置於宮廷之中。 

 

【學術補充】 據《三輔舊事》記載，金人「各重 24 萬斤」或「34 萬斤」，換算約合 30 噸，與「千

石」之說有異。此舉既有「弱天下之民」的現實考量，也有象徵天下太平的政治意涵。 



同時，秦始皇下令「壞諸侯之城」（《史記·秦始皇本紀》），拆除六國的舊城郭、關塞，掘通壅河自

利的堤防，平夷便於據守的險阻。這些措施，消除六國舊貴族憑藉舊有城郭川防來反秦。 

 

2. 秦始皇的東巡 

鑑於東方六國尚未完全接受秦的統治，秦始皇自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近十年間，先後 4 次東巡關東郡縣。巡行途中，他封禪泰山，刻石立碑，宣揚秦的功業和威德。現

存於世的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臺刻石、芝罘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等，皆為秦始皇東巡時所

立。刻石文字反覆強調「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器械一量，同書文字」、「遠近畢理，

咸承聖志」（《史記·秦始皇本紀》），試圖以儒家「聖王」的形象，為武力征服披上道德與天命的外

衣。秦始皇的東巡，不僅是鎮撫六國人民的政治行動，也是了解東方情況、鞏固統一的重要舉措。然

而，頻繁的大規模巡遊，每次隨從眾多的文武百官和龐大的車馬儀仗，沿途所到之處，飲食財物消耗巨

大，客觀上加劇了百姓負擔。 

 

3. 對邊疆民族地區的開拓 

秦滅六國後並未停止征伐的腳步，而是繼續開拓邊疆，首次建立起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北方匈奴是

草原遊牧民族，戰國時與燕、趙、秦三國接鄰，戰國末年經常南下侵擾。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 215

年），派蒙恬率 30 萬大軍抗擊匈奴，收復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地區），次年進一步驅逐匈奴，置九

原郡。隨後，秦修復並連接原燕、趙、秦三國長城，形成西起臨洮、東至遼東的萬里長城，以阻止匈奴

南侵。同時，秦向河套地區大規模移民，對邊地開墾和邊防加強起到了積極作用。 

南方越人分布在華東、華南地區，分為閩越、東甌、南越、西甌等部族。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 223

年）秦滅楚後，降服越君，設會稽郡；二十六年，派屠睢率 50 萬大軍，經數年戰爭，滅東甌和閩越，

設閩中郡；又統一南越和西甌，設桂林、南海、象郡。其後，秦謫遷大批北方人至南越，最終有數十萬

北方人口與越人雜處，共同開發嶺南地區。為解決運輸補給問題，秦命史祿於公元前 219-214 年間開鑿

靈渠，連通湘江和灕江，溝通了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 

 

秦始皇的開拓，使秦王朝的疆域空前遼闊，「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

塞，並陰山至遼東」（《史記·秦始皇本紀》），大大超過了前代，奠定了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雛

形。【學術補充】 「北嚮戶」指北回歸線以南地區，房屋北向開窗以向日，表明秦代南境已達今嶺南

一帶。此現象出現於北回歸線以南，不等同於「日南郡」（今越南中部），學界對秦代南界具體位置尚

有討論。 



五、二世而亡：制度背後的統治危機 

1. 勞役征發與民眾負擔 

商鞅變法以來的秦國，是一個高度動員化的「戰爭機器」，其法律、官僚、社會組織，都是為了兼併戰

爭服務的。統一後，秦始皇並未將這部戰爭機器，轉型為和平建設的機器，反而繼續以超高強度運轉，

去完成一個又一個宏大的目標。當外部敵人消失，這部機器的巨大能量便反向內捲，壓垮了自身的社會

基礎。這才是秦制最深刻的內在矛盾。秦始皇的統治政策中，最為苛急的是大規模的勞役徵發。連年戰

爭，需要從全國各地徵調兵員和錢糧物資，最遠的從濱海地區輸送到遙遠的邊地，經年累月，既耗損驚

人，又耽誤農事，破壞生產。更為沉重的是修築馳道、直道、長城、宮殿、陵墓等大型土木工程。據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隱宮徒刑者 70 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 

 

【學術補充】 「隱宮」或為「隱官」之訛，指收容刑徒之所；70 餘萬人為修陵與阿房宮之總數，非僅

修陵。此外，北伐匈奴、南戍五嶺，動輒數十萬人。據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中國人口史》研究，秦代

人口約在 3000 萬至 4000 萬之間，秦始皇去世時（前 210 年）人口至少應有 3000-3600 萬。而刑徒總數

達百萬人左右，意味著每二十人中就有一人是刑徒。這還不包括服徭役的普通農民。百姓承受著沉重的

勞役和租賦剝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漢書·賈山傳》），「勞罷者不得休息，

饑寒者不得衣食」（《漢書·伍被傳》）。這些舉措令百姓苦不堪言。 

2. 嚴刑峻法與社會矛盾 

秦代法網嚴密，百姓搖手觸禁，動輒被治罪。法律條文繁雜龐細，事無巨細皆有規定。刑罰極為酷烈，

死刑有棄市、腰斬、車裂、坑、磔、鑊烹、族、夷三族等，其他則多為殘肢體的肉刑。百姓動輒得咎，

「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漢書·刑法志》），整個國家已經成為一座大監獄。正如賈誼《過秦論》

所論：「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嚴刑峻法不僅未能維持社會秩序，反而加劇了社會

矛盾，為反秦起義埋下了火種。 

 

結語 

秦始皇的創制，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所建立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縣制，以及

書同文、車同軌、度同制、幣同制等一系列標準化措施，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提供了制度保

障，奠定了此後兩千餘年中國帝制時代的基本架構。從這個意義上說，「百代皆行秦政法」並非虛言。

然而，秦制的歷史命運也揭示了制度建構的深刻悖論：一套高效的動員體制，若缺乏自我約束與社會緩

衝機制，終將因過度汲取而崩解。秦始皇以驚人的效率完成了制度的頂層設計，卻未能解決「馬上得

之，不能馬上治之」的古老命題。這一歷史教訓，值得後世深思。 


